
本报讯（记者葛建伟通讯员冯祥成 李
红）近日，记者从咸安区“绿满咸安”行动现
场推进会上获悉，今年，该区“绿满咸安”行
动目标瞄准全省“绿满荆楚”行动前列。

据悉，该区为实现这个目标，及时召开了
全区“绿满咸安”行动动员大会，对全区“绿满
咸安”行动进行了部署安排。区委书记谭海
华带队深入到向阳湖镇、汀泗桥镇、双溪桥镇
等乡镇，亲临造林绿化一线调研指导；各乡镇

按照要求，落实责任，强化措施，精心组织，稳
步实施；交通部门认真规划，高标准高质量建
设，全面提高通道绿化档次和对外形象，主要
抓好107国道、马柏公路、温随路、汀古路绿
化；水利部门抓好淦河、汀泗河、高桥河、四邑
公堤、渠首河规划，主要抓好淦河、汀泗河等河
岸景观林绿化带建设。并且把咸通高速和咸
黄高速沿线的宜林地全部栽种绿树。

同时，该区还把“四个一”工程作为工作

重点，即建设好“一个绿色示范乡村、一个千
亩经济林基地、一条景观大道和一片风景
林”。做到以点带面，不断推进“绿满咸安”
行动的深入开展。

截至目前，该区已完成山上整地造林
8060亩，其中栽植1038亩；绿化通道175
亩，其中控穴12500个，栽植5000株；绿色示
范乡村启动建设31个，共控穴82920个，栽
植各类苗木88750株，折合1716.7亩。

强化措施 精心组织

咸安“绿满行动”剑指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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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铺镇
创建文明和谐集镇

本报讯（通讯员夏发旺）近日，厦铺镇
组织召开农村文艺骨干座谈会，深入开展
创建美丽、平安、文明、和谐集镇活动。

座谈会决定，充分利用春节期间农村
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过年的时机，结合当地
实际以征文、山歌形式，利用传统文化普及
面广、群众喜闻乐见的特点，倡导健康生活
方式，杜绝黄、赌、毒、邪等社会毒瘤，让人民
群众过一个安乐祥和的节日。

咸安工商局
强化市场主体增量

本报讯（通讯员陈大明 张小芳郑昌
彬）咸安区工商局促进全区经济发展，强化市
场主体增量。截至目前，全区有各类市场主
体20977户，注册资本911472.44万元，与
上年同期同比增长11.06%和10.96%。

2014年至目前，新发展各类市场主体
2097户，比上年同比增长44%。其中：新登
记注册内资企业252户；新登记注册私营企
业70户；新登记农民合作社32户；新登记
个体工商户1722户。

通山烟草
查获无证运烟案

本报讯（通讯员 冯盼盼）近日，通山
县烟草专卖局查获一起无证运输卷烟案，
案值约3.3万元。

当日16时许，该局稽查大队接举报
后，会同高管下陆大队在G45高速公路通
山路段鄂赣收费站成功截获被举报车辆，
现场查获双喜（硬经典）品牌卷烟348条，
经初步感官鉴定均为真品卷烟。

经查，该车由山东济南开往浙江杭
州，因驾驶员不能提供上述卷烟的烟草专
卖品准运证，此批卷烟被依法先行登记保
存。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为民维权获“点赞”

21日下午，通山县杨芳林乡遂庄村三组
村民给该县质监局稽查分局送来“质监卫士
为民服务”锦旗，对该局执法人员的高效服
务表示感谢。

去年11月中旬，通山县质监局接到杨芳
林乡遂庄村三组村民投诉，称其购买的水泥
存在质量问题，地基打好几天之后，水泥也不
能凝固，无法用于房屋建设。执法人员立即
进行调查核实，并耐心帮助村民与经销商及
厂家沟通协调。最终，经销商同意全部换货，
并赔偿村民损失1.2万元。（周阳高树军/摄）

本报讯（记者葛建伟通讯员刘记斌）
2014年以来，咸安区横沟桥镇坚持以零容忍
态度惩治腐败，严肃加大查办党员干部违纪
违法案件力度，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腐败问题，受到了广大群众一致好评。

据悉，该镇专门成立了镇纪委腐败协调

小组，加强镇机关和各村、镇直各部门之间
的协作配合，从而形成惩治腐败的整体合
力，提高办案综合效果。

该镇孙田村某组组长王新（化名）私自
将自己承包的4.2亩集体鱼池出售给他人，
从中获利10.6万元。对此，该镇纪委反腐败

协调组立即对其严肃处理，责令其退缴赃款
10.6万元，并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这是该镇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一个缩影。

截至目前，该镇共接到上级纪委交办信
访件13件，现已完成10件，其中立案5件，
处理党员干部5人。

横沟桥镇对腐败行为“零容忍”

组长出售集体鱼池获利被严惩

咸宁兴安保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决定招聘10
名工作人员。现将有关招聘事项通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以“以岗代培”的形式，在咸宁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相关岗位工作，再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岗位。

岗位一：协助交通民警从事道路交通管理工作
9名；

岗位二：从事交警支队办公室文秘工作1名。
二、招聘要求及条件

1、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品行；
2、具有招聘岗位所需的工作能力；
3、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4、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1）学历：高中（或中专）以上；（2）年龄：18周

岁以上（1997 年 1 月 1 日以前出生），25周岁以下
（1990年1月1日以后出生），其中退伍军人年龄可
放宽至30周岁以下（1985年1月1日以后出生），报
考文秘岗位的人员年龄28岁以下（1987年1月1日
以后出生）；（3）性别：男性；（4）身高：1.70米以上。

5、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报名：
一是受过刑事或治安处罚、少年管教的；
二是受过行政处分或曾被辞退、开除公职的；
三是有犯罪嫌疑尚未查清的；
四是有吸毒、赌博、偷窃、道德败坏等不良恶习的；

五是其他原因不适合从事公安交警辅助工
作的。
三、报名时间与地点

报名时间：2015年1月29日
报名地点：咸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办公楼508

室（贺胜路金桂路口）
报名时须提供本人身份证、高中（或中专）以上

毕业证书、1寸免冠彩色照片4张、2014年7月以后
市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体检报告）原件；报
考文秘岗位需提供近两年撰写的文字作品。报名
者需填写报名资格审查表，经过审查合格，取得报
名资格。考生报名时所提供的证件资料，以及填写

的信息必须与本人实际情况、招聘条件要求一致，
并真实无误。凡因弄虚作假或虽通过资格审查但
实际与招聘条件规定不符的，一经查实，即取消考
试、聘用资格。
四、聘用

经笔试、面试、体检、政审合格，公示一周无异
议，确定聘用人选，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满，经用
人单位考核合格后，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有关规定签订合同（一年一签）。
五、待遇

被聘用人员基本工资1200元/月，由用人单位
为其购买“五险一金”，绩效工资视工作表现计发。
试用期工资100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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